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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 
如果你是全權、聯權或分權物業的業主， PAM 54(c) 和 PAM 55(c) 會幫

助你解答㆒些㈲關物業稅的問題。 

 

為簡潔清晰起見，㆖述單張闡釋範圍不包括㈲限公司、團體、會㈳、㈿會、

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或獨立物業發展商/物業炒家的租㈮收入如何課稅。 

 
 

物業稅的徵收 
 
物業稅是向物業擁㈲㆟(業主)徵收的稅㊠。每個課稅年度的物業稅是按物業

的應評稅淨值，以標準稅率計算。 

 
如除了租㈮，業主並無其他收益，年租就是應評稅值。所㈲應收及已收的

租㈮都要納入應評稅值內計算稅款。 

 

倘㈲任何部分的應收租㈮成為壞帳，業主可在壞帳當年申索扣除。業主㈰

後收回壞帳時，須將款㊠作為收回年度的收入申報在報稅表㆖，並繳納物

業稅。 

 

如由租客付差餉，應評稅值減去兩成年租(當為修葺和支出的標準免稅額)，

餘額就是應評稅淨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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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業主須付差餉，評稅時先減已付差餉，然後才減兩成的餘額當修葺和支

出的標準免稅額，以計算出應評稅淨值。 

 
課稅年度是由每年的 4 ㈪ 1 ㈰㉃翌年的 3 ㈪ 31 ㈰。例如 2001/02 課稅年度

即是由 2001 年 4 ㈪ 1 ㈰起㉃ 2002 年 3 ㈪ 31 ㈰止的 12 個㈪。 

 
根據《稅務條例》，每位聯權或分權擁㈲物業的業主均㈲責任在報稅表㆖

申報租㈮收入和繳納物業稅，責任與㆒位擁㈲全權物業業主承擔的基本相

同。 

 
 
應用那㆒款報稅表填報租㈮收入? 
 
全權擁㈲物業的業主應將租㈮收入申報在他/她的個別㆟士報稅表(B.I.R.60)

㆖。 

 
聯權或分權擁㈲物業的租㈮收入可由任何㆒位業主申報在物業稅報稅表

(B.I.R.57)㆖。 

 
 
業主應㊟意的事㊠ 
 
由於業主已享㈲兩成的標準免稅額，便不能再提出扣減實際支出。因此㆞

租、樓宇裝修費、收租費、大廈管理費、保險費和按揭貸款利息㆒律不獲

扣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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㈲㈾格並已選擇以個㆟入息課稅方法計稅的業主才可在計算個㆟入息課稅

時，申索扣減他為購買物業而支付的按揭貸款利息。 

 
除了租㈮外，㆒切為換取物業使用權而付予業主的㈹價均須包括在應評稅

值內，包括租約頂手費(即在簽租約時租客付給業主的整筆款㊠)。不過，業

主不應在報稅表㆖填報租客付給他的按㈮，因為按㈮並非租㈮收入。 

 

法例規定頂手費可攤分㉃最多 36 個㈪來計稅。 

 

《稅務條例》規定以㆘的情況可招致重罰：  

�� 在你須納稅但沒㈲收到報稅表的情況㆘，沒㈲在限期內通知稅務局

你須納稅； 

�� 沒㈲呈交報稅表；  

�� 過期呈交報稅表；或/以及 

�� 呈交不正確的報稅表。 

 
常見的問題及㈲關答案 
 
問1 我的物業在 2001 年 7 ㈪ 1 ㈰租出，每㈪租㈮是$30,000。截㉃ 2002 年

3 ㈪底，我支付了㆔季差餉，合共$12,000。 
2001/02 年度我須繳付多少物業稅? 

 $    
9 個㈪租㈮ ($30,000 x 9) 270,000
減: 業主支付的差餉  12,000
 258,000
減: 20%修葺及支出的標準免稅額 51,600
應評稅淨值 206,400

2001/02 年度物業稅按 15%徵收 30,9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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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2 我是否須要繳納 2002/03 年度暫繳物業稅? 

 
你須繳納暫繳物業稅。稅務局寄給你的繳納稅款通知書將包括以㆘兩

部分: 

 
   $ 
2001/02年度物業稅 30,960 

2002/03年度暫繳物業稅 41,280 

應繳稅款總額 72,240 

 
2002/03 年度的暫繳物業稅是按 2001/02 年度的應評稅淨值計算，但

會推算㉃㈩㆓個㈪，方法如㆘: 

      $   
估計全年的應評稅淨值 
($206,400 x 12/ 9) 275,200 

2002/03 年度暫繳物業稅按 15%徵收 41,280 

 
 
 
問3 我怎樣可以得到稅務寬減以及按累進稅率計算稅款? 

 
如果你㈲㈾格並已選擇以個㆟入息課稅方法計稅，便可獲得稅務寬減

和按累進稅率計稅。 

 
按個㆟入息課稅方法計稅，如你沒㈲其他入息，應繳稅款會由$30,960

減㉃$6,558。計算方法如㆘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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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/02 課稅年度 
$ 

應評稅淨值 206,400 
減: 基本免稅額 108,000 
 98,400 
應繳稅款  -  首 $35,000 @2%  

次 $35,000 @7% 
            餘額 $28,400 @ 12% 

700 
2,450 
3,408 

按個㆟入息課稅方法計算的應繳稅款 6,558 
 
 

再者，如你已選擇在 2001/02 年度以個㆟入息課稅方法計稅，在大

多數情況㆘，本局將不會向你徵收 2002/03 年度暫繳物業稅。 

 
 
問4 如果我在收到物業稅評稅後發覺應評稅淨值和應繳稅款均不正確，

應怎樣辦? 

 
(1) 你必須於評稅通知書發出㈰期後㆒個㈪內以書面向稅務局提出

反對，並清楚敘明反對該評稅的理由。 

(2) 你應找出應評稅淨值不正確的原因。如果評定的應評稅淨值是

按照《稅務條例》第 59(3)條所作的估計評稅，你必須將㆒份填

妥的報稅表連同反對書㆒併提交。 

(3) 如果你想選擇以個㆟入息課稅方法計稅並符合申請㈾格，你應

翻查你的報稅表以確保你已提出㈲效的個㆟入息課稅申請。 

(4) 你提出的反對需時處理，在等候結果期間，你應按照稅單或評

稅主任的繳稅指示繳交全部稅款或部分稅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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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5 我是全權物業業主，符合㈾格申請個㆟入息課稅，直㉃ 2002 年 3

㈪ 31 ㈰的 12 個㈪期間，我的總入息(包括應評稅淨值)超過我的免

稅額。我未㈲收到報稅表。 

請問我是否須要通知稅務局? 

 

你須告知稅務局。如果你在任何㆒個課稅年度須為賺取的收入納稅，

法例規定，除非你已經收到由稅務局發出的報稅表，你必須在㆘㆒個

課稅年度的 7 ㈪ 31 ㈰或之前，以書面通知稅務局局長你須納稅。 

如果你在2002年7㈪初仍沒㈲收到報稅表，你應填交「物業出租通知

書」(載於本單張最後㆒欄)或來信通知稅務局。 

 
 
問6 如果我的租約㈿議書已在㊞花稅署加蓋㊞花，我是不是已經通知了

稅務局我須繳納稅款? 

 
不是。為租約蓋㊞花只能符合《㊞花稅條例》的法定要求。 

但《稅務條例》規定你告知稅務局局長你須納稅的責任仍未履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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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7 我和㊛兒住在我們聯㈴擁㈲的物業已 5 年。我曾在稅務局 2001 年 6

㈪發給我們的物業稅報稅表(B.I.R.57)內申報「沒㈲」租㈮收入。我

們隨後在 2001 年 10 ㈪將物業出租。 

請問我們是否須要通知稅務局我們已開始收租? 

 
是，你們須要通知稅務局。你們可以填交「物業出租通知書」(載於

本單張最後㆒欄)或來信提供㈲關收入詳情。 

 
你和你的㊛兒將會收到㆒份 2001/02 課稅年度的物業稅報稅表

(B.I.R.57)。你們必須在限期前提交填妥的報稅表，如你們選擇按個㆟

入息課稅方法計稅，應列明在該報稅表㆖。 

 
稍後，你和你的㊛兒可能須要各㉂填交 2001/02 課稅年度的個別㆟士

報稅表(B.I.R.60)。 

 
問8 家父、家母和我聯權擁㈲物業。家父於 2001 年底去世。請問我們應

怎樣申報租㈮收入? 

 

你的父親死後，他所佔的業權會㉂動轉給你的母親和你。由於涉及新

舊業權(舊業權是3位業主而新業權是2位業主)。[另㆒單張PAM49(c)

為你說明已故業主的稅務事宜應怎樣辦理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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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9 我是否需要保存租務紀錄? 

 
是，法例要求你必須備存足夠的租務紀錄，該紀錄須保留 7 年，以便

物業的應評稅值能易於確定。 

 
我們建議你保留租約㈿議、以及㈲關更改租約條款和追討欠交租㈮等

文件。 

 

 
更多稅務㈾料及㈿助 
 
你可 

(a) 瀏覽本局網頁，綱址是: http://www.info.gov.hk/ird;  

(b) 致電本局諮詢㆗心 (187 8055);  

(c) 親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 1 樓稅務局諮詢㆗心 ; 或 

(d) 索取㈲關單張 PAM 55(c)「物業稅簡介(㆓)」和 PAM 37(c)「個

㆟入息課稅簡介」作參考。 

 
 
 
 
 
 

 PAM 54(c)
(本單張只供參考用) ㆓零零㆓年㆒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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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出租通知書 
稅務局圖文傳真號碼： 2877 1232 

 
致: 稅務局局長 

我的全㈴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香港身分證號碼為_______________(__)，是以 

㆘物業的全權擁㈲/分權擁㈲/聯權擁㈲* ㆟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差餉估價編號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這物業己於    ______年_  _㈪__  ㈰租出，  

每㈪租㈮為________________元。 

如我須要填交報稅表，請寄往以㆘的通訊㆞址: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署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㈰間聯絡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㈰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* 請將不㊜用者刪去 

I.R.表格 6129c 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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